
关于做好安徽省2013年度高等学校
省级质量工程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根据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3年度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皖教秘高〔2013〕65号）精神，现将做好我校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时间

各单位提交全部材料的时间截止到9月23日上班前，逾期不予受理。

二、立项范围

根据我校前期工作情况和经费安排，我校组织立项的范围主要是：

1.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2.校企合作实践教育基地项目。

3.精品开放课程。

4.卓越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5.教学研究项目：包括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其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项目计划单列。

6.安徽省教学成果奖三等奖。

7.省级教学名师。

8.省级教学团队。

9.省级教坛新秀。

10.省级示范实验实训中心。

11.省级特色专业建设点。

12.省级规划教材。

三、报送要求

请各单位对照申报指南组织教师积极申报，汇总后于将各类材料及表格电子版与纸质版（1份）报送至教务处质量监控科，电子版发至22924639@qq.com。各单位申报限额在省教育厅确定后另行通知。
学校评审确定立项后，各单位组织项目负责人从安徽高教网（http://www.ahgj.gov.cn）登录“安徽省高等学校质量工程项目管理信息系统”，按规定的程序和方法填报具体项目申请书。网上填写截止时间为：2013年9月30日18:00时。

四、立项程序

2013年省级质量工程项目按照“学校评审推荐、省级整体审核”的程序进行立项。由学校根据本校内涵发展和质量提升的需求，进行评审、校内公示和推荐。

省教育厅按各校振兴计划规划实施方案结合其特色和定位进行整体性审核。经省级公示无异议的，对学校项目进行整体立项。经审核立项项目将纳入省级质量工程项目检查和绩效评估，并根据检查、评估的结果，对项目进行动态调整。
附件:各类项目申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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